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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5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5460.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

院令 第４７０号 现公布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棉花质量监督管

理条例〉的决定》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总理 温家宝 二００

六年七月四日国务院关于修改《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》的

决定国务院决定对《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》作如下修改： 

一、将第三条第一款修改为：“棉花经营者从事棉花加工经

营活动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资格认定。” 二、将第

二十四条修改为：“棉花经营者收购棉花，违反本条例第七

条第二款、第三款的规定，不按照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排除

异性纤维和其他有害物质后确定所收购棉花的类别、等级、

数量，或者对所收购的超出国家规定水分标准的棉花不进行

技术处理，或者对所收购的棉花不分类别、等级置放的，由

棉花质量监督机构责令改正，可以处３万元以下的罚款。” 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《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》根据

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，重新公布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